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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替罪羊”现象看社会紧张的缓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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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社会控制的角度看,巫蛊是对社会紧张的一种缓释。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有蛊者成为消除社会紧

张的“替罪羊”。有蛊者与无蛊者因处于同一文化背景下而成为隐秘的“合作者”,维护的是所处社会的权力认知

体系。有蛊者多半为女性这一事实,阐述的还不是男女两性角色模式,根本上是人们对女性与神灵间关系认知

的表达。当然,这样 的 认 知 很 容 易 被 当 权 者———主 要 是 男 性 所 利 用,而 在 演 变 方 向 上 清 晰 地 指 向 两 性 的 社

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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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蛊习俗本身是一个笔者力所不逮的深奥的

研究对象,所以,本文对它的内在本质不予讨论,在
此仅从社会控制的角度,尤其是从社会紧张与缓释

的角度来探讨一下巫蛊的社会功能。
社会紧张指的是由于某种在当时当地来看具有

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的社会整体性的恐惧心态和由

此导致的混乱状况。社会紧张不是今天才有的现

象,不过是古今引起紧张的原因不同罢了。在二三

十年前,我们更为熟悉的近义词是“社会矛盾”,但显

然,社会矛盾只是造成社会紧张的部分原因,它不太

能包括因自然原因而造成的社会紧张。
在西南各民族传统社会中,主要是一些自然灾

难,如气象地质灾害、生老病死、对未知世界的敬畏

或恐惧等,导致社会紧张的存在。而在现代社会,则
主要是一些人为因素的存在,主要表现为工作或者

是人际关系的压力,而作为个人的“紧张”这样一种

现象,人们一般从精神卫生的角度来加以研究。我

们曾经熟知的“社会矛盾尖锐”应该是指社会紧张的

一种,主要是由制度因素导致的,也可能是某个突发

的偶然因素,然后二者混合作用。比如2003年的

“非典”。因此,缓解社会紧张是所有社会都必须具

备的功能,但缓解的方式却多种多样。比如说宗教

信仰、战争冲突、妥协、对症下药的措施等。即便是

现代社会,有的缓解方式还是极大地依赖于社会的

非制度化措施。比如说追星。但还有一种我们忽视

了的方式,即替罪羊现象(scapegoating),社会心理学

对此的解释是:“在人们失意或不开心时,把敌对行

为转移到他们不喜欢的、可见的并且力量相对较弱

的群体上的倾向。”[1](P465)但显然,这个解释针对的范

围太小,在本文中,紧张是指整个社会的一种普遍的

状态,这些“失意”与“不开心”要复杂得多。
需要强调的是,引起社会紧张的原因因时代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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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现象状态也会有一定差异,抒解的方式也可能

是五花八门的,但替罪羊现象是一种普遍的方式。
比如过去有的民族认为女性不洁而不许触摸宗

教物品。

一、从社会控制角度看巫蛊习俗

巫术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巫术的存在必须以

多灵信仰为前提,但有的巫术在施行的过程中,也借

助了药剂的作用。在宗教研究者看来,巫术又分黑

巫术和白巫术,前者施法伤害别人而使己得益,后者

是为己祈福,并不害人。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中放蛊

现象较为普遍,如傣族有“琵琶鬼”之说,苗族有草鬼

婆之说。此外,中南部的土家族、黎族地区也深为信

仰。邓启耀先生的《中国巫蛊考察》对这些现象已有

深入的调查和分析。放蛊可以说是一种黑巫术,但
问题是,“所有关于蛊的传说,都是由无蛊人建构出

来的,养蛊人被‘定义’、‘扣帽’与诠释之余,却没有

自我 发 声 的 空 间,即 使 发 声,也 没 有 人 愿 意 聆

听”。[2](P243)养蛊人发声是近年来的事,在漫长的过

去,他们基本上都是采取一种默认的态度。所以,养
蛊人是如何施行这一蛊术的,就一直不为外人所知。

我们发现,放蛊现象存在的地方,通常是社会相

对封闭的地区,险峻的山川地貌阻隔了人们的交往,
而这些地方清奇峻伟的地貌同时又诱发了人们对大

自然惑人魂魄的鬼斧神工的敬畏。“在过去,在世界

任何地区,人类生活样式最重要的形成要素,究属巫

术与宗教的力量,以及基于对这些力量的信仰而来

的伦理义务观念。”[3](P13)“巫术与宗教的力量”支配

的结果,实际上就表现为物我界限的不清楚,奇特美

妙的自然景观会给人们极大的心理暗示,并形成一

种震慑力。比如,盯着幽深的山间深潭,人会有一种

怕被吸进去的恐惧;山坡上春花烂漫,百鸟婉啭,天
堂亦不过如此,不死何为,死被理解为是生命存在的

另一种形式。正如苏轼《前赤壁赋》所言:“浩浩乎如

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

而登仙。”触景生情、情景交融乃是人类的普遍能力。
楚人被认为好巫,就与楚地的地貌、气候有直接

的关系。
中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社会,相比于中原地

区而言,较少受到战争的影响,其社会紧张产生的另

一个重要原因,也许就是疾病。潮湿炎热的环境也

易滋生各种传染病;同时,也由于当时当地各种条件

的制约,一些在我们看来是很普通的常见病也使人

们因不能控制它们而备感恐惧。在各个民族的传统

习俗中,都有驱邪避灾的内容,大概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制作一种可以附着邪祟的木版,上画鬼怪模样,
经过巫师做法后,人们认为邪祟已被固定在木板上,
然后,将木板在村外焚烧、掩埋。纳西族就有这样的

习俗。二是扫寨,由巫师做法,届时有响器助威,在
房前屋后撒上灶灰,把藏匿在寨子里的恶鬼驱逐出

去,这样寨子就会清洁平安,居民就不会生病。西南

很多山寨都有这样的习俗。所以,扫寨实际上是扫

邪祟。三是把邪祟做乱归罪于一个具体的人身上,
认为这个人养毒虫取毒害人,甚至是意念害人,于是

对这个人加以处罚。西南地区很多民族都有这样的

说法。傣族过去有“琵琶鬼”意念害人一说,被认定

成“琵琶鬼”后,重则被烧死,轻就要被驱逐出寨子,
被逐的“琵琶鬼”集中居住形成鬼寨,正常人是不与

他们接触的。在西南其他民族中,苗族叫“草鬼婆”,
土家族称为“蛊婆”,黎族有“禁母”。他们虽未被赶

出寨子,但在寨子中被认为是“不可接触者”。谁家

有人生病,人们就会归罪于这些不可接触者。有此

一信仰习俗的人们通常还认为养蛊者在蛊毒发作

时,必须找对象释放,否则会伤及自身。
这种为社会紧张寻找替罪羊的方式也还可以分

类:蛊为一类,身处这一文化背景之下的人们皆认为

“放蛊人”养毒虫害人;还有一类就是类似于傣族的

“琵琶鬼”,没有借助工具或者药剂,但被认为身携邪

祟;再有就是用流言隔离、疏远某个人,以修正某种

对群体“有害”的观念。比如对那些行为有悖于传统

规则的人、“想入非非”者,貌美善感而举止异常者,
通常会出现以流言“围剿”的局面,社会以这样一种

方式避免任何的会触怒神明的轻举妄动。
从一般的逻辑上看,祸事的源头找到了,人们就

可采取措施处理,对祸事本身的恐惧就会减弱,社会

将因此而归于平静。而被认为是“罪源”的人通常并

不辩解,他们对这些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完全是“无稽

的”指认表现出一副完全承认的样子,从此自觉不与

其他正常人家往来。我们可以发现,指认者与被指

认者由于在同一个文化背景之下,他们之间存在着

一种吉登斯所谓的“默认”关系:“其他所有的约束,
无论多么沉重和深远,都必须以那些受制于它们的

人的某种默认为前提……权力关系通常是以极为深

入的方式,植根于被那些遵循它们的人视为理所当

然的行为模式之中,尤其是根植于例行化行为之中,
而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动机激发行动

者的行为。”[4](P279)

引文中有几个词必须加以关注:一是“权力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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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这不是由谁来设置的,而是社会在与环境的适

应性运转中形成的一种知识观念体系:在所面对的

环境中,以“我们”目前的水平,这个知识观念体系可

以保证“我们”的稳定存在。所谓的权力关系就是社

会在当时通行的有效认知体系。对此,福柯关于科

学知识的政治学分析会给我们一些帮助,他认为不

应该把权力本质的研究指向宏观的国家统治权,知
识真理在社会中具有巨大的权威。[5]也就是说,权力

机构在运作时,是以一定的“知识真理”为前提的。
此处的“知识真理”实际上指的是对该社会成员思想

有支配力的认知,这是统治权的合法性所在。再就

是“受制于它们的人”、“行动者”,这两个词既包括被

指认者,还包括指认者,过去我们通常认为指认者是

恶毒的、心怀不善的人,实际上他们与被指认者一样

都是这个“权力关系”中的合作者,因为他们都一致

认为“有人生病是邪祟做乱,而邪祟寄生在某人的身

上”。就好比说,我们认为一心扑在工作上而忘了照

顾家庭的人是一个有品德的人,这是因为我们都认

为家庭对一个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公而忘私则

是更为难得的品质,单位表彰、人们敬佩这样的员工

就成为宣扬这个价值体系的合作性行为,家人也因

此而到某种精神补偿。正因为这样一种关系的存

在,巫蛊通常只能在赖以生成的环境中发生作用。
笔者童年生活在滇西北,常见雨后的彩虹美丽异常,
但被告知千万不能用手指点,否则手指会弯曲疼痛。
我们真的无人“犯规”。雍正皇帝继位所以成为一个

悬案,也正是因为正方和反方都认为继位者的合法

性只能来自前一位皇帝的遗诏。
权力认知体系会给身处其间的人一种强烈的道

德约束,尽管人们会有各种纷争,但却会不约而同地

维护这一认知体系。无蛊者与“有蛊者”维护的都是

他们社会中的“权力认知体系”,这是他们的社会赖

以存在的思想基础。
巫蛊文化在西南各民族中存在各种各样的表现

方式,但本质却是相似的,或者至少从社会控制的角

度看是相似的,那就是通过少数人的牺牲,缓解人们

对未知和灾难的恐惧,释放因此而产生的社会紧张,
维持社会的稳定运转。

二、巫蛊习俗的演变

巫蛊在产生之初,可以消除人们的紧张恐惧的

心理,维持社会的稳定运转,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它
也会有相应的变化。可能的几个方向是:渐趋弱化

或消失;与权力结合;继续存在;还有就是变异。

我们说西南少数民族有巫蛊文化,但目前西南

少数民族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没有这样的信仰习

俗,而主要存在于大山深处,与外界相对隔绝的

山寨里。
在多种民族文化交汇的区域,尤其是在汉文化

力量较为明显的区域,巫蛊习俗实际上很难大范围

生存。根本原因就在于前文所说的,它失去了生效

的同一认知背景。傣族有完备的佛教文化,但还有

“琵琶鬼”的现象,这与他们的生存环境及多灵信仰

传统有关,处于类似自然环境中的布朗族、景颇族、
德昂族也在信仰佛教的同时,保留了多灵信仰习俗。
实际上,我们琢磨琢磨就可以发现,佛教教理讲的是

一种宏观的如何面对宇宙人生的态度,而多灵信仰

抒解的则是人们面对的各种具体的灾难与恐惧。因

此,随着社会物质的丰富与技术的进步,这些灾难与

恐惧逐渐会被消除,相应的信仰习俗也就会渐

渐消失。
从社会控制及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蛊是一种

典型的“替罪羊”现象。这样的习俗在客观上对当地

社会虽然有一定的稳定作用,但却是通过对极少数

人的利益的损害而达到对多数人利益的保全,不是

一个文明现代的社会应该有的现象,甚至在一些具

备了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的社会,也不应该存在。
所以,在一个以社会性不公正为常态的社会中,巫蛊

也容易和当权者的利益相结合,成为压迫人的工具。
这一特点在傣族社会的“琵琶鬼”的指认上表现

尤为明显,指认本身就是一个横行霸道、打击异己、
疾贤妒能的行为,[6]一旦被指认,终生并世代为

“鬼”,又因被驱逐出正常的村寨,所以只能居住在

“鬼寨”。这也与傣族社会的基本状况相吻合。直到

20世纪50年代,西双版纳傣族社会还以世袭等级制

为基本的社会管理体制,社会成员的身份等级是代

代相沿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已经被认为是“不可

接触的人”,如何还能成为高一等级的人。当时的傣

族社会有约占农民总户数39%的“滚很召”(即农奴)
给领主提供非农业性的专业劳动,他们的来源复杂,
身份低下,其中就包括“琵琶鬼”。[7](P9-10)他们以村

寨为单位居住,一个村寨提供一类服务,比如负责养

象,比如专管修路,多达108种。西双版纳是大土地

所有制,领主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生活在这片土地

上的每一个人都要向领主购买一切。所以,“琵琶

鬼”被赶出原来的寨子后,并无权自生自灭,还必须

向领主出负担。
一篇硕士毕业论文就介绍了权力借助巫蛊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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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行霸道的多个例子,[8]指认者的无耻显而易见,可
被指认者的默认也让人叹息。这已经是边疆地区民

主改革的时期,新的价值观已经逐渐在向这里渗透。
巫蛊在偏僻的山寨继续存在。除前文提到的邓

启耀的《中国巫蛊调查》外,周华山的《无父无夫的国

度?》就有大量的篇幅谈到不同群体的巫蛊习俗;湘
西的陆群也对当地民族的巫蛊做了详细的调查,写
成《民间思想的村落》、《湘西巫蛊》。各种社科期刊

也不时登载探讨这一现象的论文。不过,这些论著

基本上探讨的是巫蛊生成的原因及其内在逻辑。
不论巫蛊在不同的民族中,或者是在不同的人

群中有什么表征上的差异,有一些共同点决定了它

们在社会控制上的功能是一致的:一、多灵是巫蛊现

象的认识论基础。二、巫蛊现象基本上源于对疾病

的恐惧,这些恐惧如此普遍强大以致造成社会紧张,
需要用社会的手段加以解决。三、保持了巫蛊习俗

的人们也知道这样的一种现象(学界称为“黑巫术”)
不能随意对外人言说,所以,他们忌讳谈论巫蛊,但
与此同时,人人对此心知肚明。

20世纪中期以来,新的权力认知体系在西南民

族地区逐渐确立,巫蛊现象也因此而发生了一些变

异,其缓解社会紧张的功能在消失,但由于人类对自

身生命现象知之不多,巫蛊现象仍然有其存在的空

间。邓启耀在《中国巫蛊调查》中就提到了许多发生

在20世纪90年代的例子。总的说来,巫蛊的消极

作用日益明显,其演变的轨迹体现出一种深刻的来

自自身的矛盾性:巫蛊原本用来消除人们对未知与

疾病的恐慌,但由于其与生俱来的神秘性,也由于人

类对自身所知的有限,时至今日巫蛊本身反倒给一

些人们的心中带来极大的恐惧,在一些特定的地方,
又造成了某种社会紧张。

三、巫蛊习俗中的女性

如果留意一下关于巫蛊的各种调查资料,我们

可以发现,被指认为巫蛊的多半是女性,而男性则主

要是作为该女性的亲属而受到歧视。苗族认为蛊只

能依附在女性身上,养蛊者也只能将蛊传给自己的

女性后代。黎族有禁母,母亲是禁母,女儿自然就

是,道公(接受了道教文化的男性巫师)有权做法来

指认谁是禁母。“被指为禁母的人,一般多是清贫的

家庭妇女或是没有丈夫的寡妇”。[9]在很多关于巫蛊

的调查材料中,也都提到了被指认者一般都是女性。
而与此相对应的是,能够解除女性有蛊者所施“毒
素”的人,往往就是以正面形象存在的男性“白巫术”

实施者。
对上述现象,我们通常都会得出一个结论,它是

这些社会两性斗争的一种表现,是获得成功的男性

对女性的歧视。“在苗族等南方少数民族中,在母权

制被父权制取代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上的性别对立依

存要强烈得多,这种对立表现在巫术信仰中,就是占

据正统地位的男性巫师成了维护社会秩序的一方,
而在母系社会曾经居统治地位的女巫则成了秩序的

破坏者,被诬为黑巫术的传承者”。[10]

有蛊者与无蛊者处于同一个权力认知体系之

内,两者之间是一种隐秘的“合作”关系,社会的自组

织功能通过这样一种机制缓解社会因疾病等未知的

威胁而形成的恐惧与紧张。由于这一机制是以损害

少数人的利益而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出发点的,
很容易被有权力的人所利用。而有权力的人多半是

男性。这样,蛊亦成为性别压迫的一种工具。
在此需要细说分明的是:母系社会不是母权社

会,因为权力是一种社会机制,其基础是社会力量,
但母系社会的基石是女性的生育力量,这是一种自

然力,对它的崇拜绵延至今。既然没有母权,在母系

社会被男权社会取代后,从理论上讲并不存在需要

打压的女权。实际上,两性社会地位的高低不是一

开始就有的,而是随着社会分工及分层的发展而逐

渐拉开的。所以,上述引文是后来人对早期社会历

史事实的的一种“今为古用”的理解,但因为这样的

理解符合评论人所处的社会价值体系。所以,此一

认知广被认同。但下面这样的认知无论如何是过于

天真幼稚了:“在那个时候,妇女显然并不因生育影

响她们的其他工作,因为没有人限制她们必须在家

庭中,妇女可以把一切工作做得井井有条,整个社会

和谐发展,男女幸福快乐地生活。”[11]

要说性别压迫,中国封建时代有制度化的“三从

四德”作为规范女性言行的章程,阐述的是男性对女

性的支配性地位。而西南少数民族在这方面则付阙

如,但是在宗教信仰领域,他们却普遍存在着对女性

的提防,处处害怕女性冲撞了神灵。这样的认知阐

述的是女性与神灵间的关系,而不是对两性间的角

色与位置的直接描述。所以,我们也不能由此来判

断西南少数民族的这些信仰习俗规定的是两性角色

关系中男尊女卑的性质。也许我们可以阐述为是

“男尊女卑”的前阶段。“女性或者说女神崇拜是人

类较早的文化现象,早于对男性祖先的崇拜,其历史

和社会的根源是人类对女性生殖力的崇拜。所以,
在农业祭祀为最重要的祭祀活动的时代,所有的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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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巫术仪式都必须有女性参加。这也从另外一个侧

面反映出女性在当时社会中具有重要的社会地

位。”[12]

在必须依靠早育、多育来使人类社会与自然世

界相对应的时代,女性的生育能力在给女性带来荣

耀的同时,还附加了远远多于男性的身体上的痛苦,
人类只好把生育这件事交给上天来掌握,自己听天

由命。但所有的女性都必须一遍遍地在生育这条刀

刃上滚过。这就有如公路上的事故多发段,绕不过

去,却又实在让人害怕,于是人们就会对这段路有一

种忌讳。生育是人类社会与身外的世界相呼应的方

式,但在我们所知的男权社会中,生育也仍然是男性

难以掌控的领域,甚至在今天,报端屡屡披露的是某

位丈夫十余年后才发现所抚养的不是自己的亲生孩

子;有的丈夫则在讨要生育权。这样一种高与低的

反差,势必扭曲人们对两性角色模式的解释。因为

生育力,女性似乎更容易与神明沟通,但也正因为生

育的多风险,女性成为危险的象征,与神明的交往自

然就应该受到约束。
弗雷泽所著《金枝》的第55、56、57章,描写的都

是邪祟对人们的侵害和人们如何驱赶、转移邪祟,也
专门分析了替罪者。作者认为,最初的替罪者既可

能是动物,也可能是植物;身份的高低贵贱也不受任

何限定;如何才能替罪,方式也不一样,有看上去相

对温和的,也有看上去非常残酷的。[13](P764-814)巫蛊

产生的机理并不与社会等级的划分直接相关,根本

目的是为了消除疾病对人们所造成的恐惧与伤害,
各种不平等也不是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它们的

出现远远晚于疾病的出现。但随着社会不平等制度

的复杂化,它们结合在了一起,并成为捍卫不断趋于

明确的两性社会地位差异的工具。
“生育的角色或许是无法改变的,但可改变的是

人们的观念,是那种本来不公正的价值认定,是灌输

到人们头脑里的那种女性比男性低劣的观念。那种

将女性的生育轻描淡写,把妇女的家务劳动不作计

酬的观念已经到了不得不改变的时代。”[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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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ReleaseofSocialTensionfromthePhenomenonof“Scapegoat”
LI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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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ermsofsocialcontrol,witchcraftisareleaseofsocialtension;andfromsocialpsychology,

wizard/witchbecomesthescapegoattodispelsocialtension.Thosewhopossesswitchcraftandthosenot
becomesecretcooperators,becausetheyareunderthesameculturalbackground,maintainingthecogni-
tivesystemofpowerofthesocietytheyarein.Thefactthatthosewhopossesswitchcraftmostlyare
womenessentiallyexpressespeople’scognitionoftherelationshipbetweenwomenandgod,insteadofa
simplerolemodebetweenmanandwoman.Ofcourse,thiskindofcognitionislikelytobemadeuseof
bythosewhoareinpower(mainlyaremen),thusitclearlytendstosocialdifferencesofthetwosexesin
evolution.
Keywords:scapegoat;socialtension;cognitivesystemof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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